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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項 

目 

一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臺灣音樂的學習方面，雖然羅

列了許多課程，但臺灣傳統音

樂研究相關課程之開設較不

固定，且真正開設之課程並不

多。對漢族及臺灣原住民音樂

文化之涉獵亦較少，有待加

強。此外，世界樂團的參與學

習，包括印尼、日本、蒙古、

印度等各民族傳統樂器，卻未

見臺灣傳統樂器或月種，如月

琴、殼子弦、南管、北管等，

易造成畢業生僅懂東南亞音

樂，而無法深入了解臺灣的傳

統音樂。(第 1 頁，待改善事

項第 1 點) 

 

【共同部分】 

宜持續開設臺灣傳統音樂相

關課程，或增聘兼任教師，以

持續涵蓋臺灣傳統音樂研究

範疇，增加學生學習臺灣傳統

1. 原考量本所發展走向，為避免課程與國內其

他系所重複，以凸顯本所特色，故本所課程

設計乃以理論與世界音樂為主軸，但亦十分

重視臺灣傳統音樂之重要性。 

2. 本所臺灣傳統音樂相關課程雖開設較少，但

本所依然鼓勵學生研究臺灣傳統音樂相關

主題，因此學生以臺灣傳統音樂為論文主題

仍佔有相當之比例，故無造成畢業生僅懂東

南亞音樂，無法深入瞭解臺灣傳統音樂之情

形。 

3. 考量委員實地訪評建議，本所於 101 學年第

1 學期已聘任臺灣傳統音樂專長之專任教

師一名，期望透過專任教師的帶領下，能更

提升本所臺灣傳統音樂之研究。 

附件 1-1 本所歷屆學生臺

灣傳統音樂相關論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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樂器或樂種的機會。(第 2 頁，

建議事項第 1 點)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亞太音樂研究中心各世界音

樂樂團之成立與執行該所教

學資源之一大特色，卻未編列

預，學生學習亞洲樂器，均需

自行負擔指導教授費用，而加

入樂團演奏及演出又是畢業

的必備條件，宜積極改善。(第

2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2 點) 

本校雖未編列亞太音樂研究中心預算，但為舒

緩中心運作之困難，本所與本校音樂學院共同

負擔該中心學生成果發表演出或辦理相關活動

之所有費用，且本所積極增購亞太樂器及相關

配件予該中心使用，因此學生無須負擔樂器購

買與維護之費用，僅需負擔樂器上課費用予教

學老師，且該上課費用乃由學習學生平均分

擔，因此費用不高，同時透過使用者付費之原

則，亦提升學生學習之責任感。 

 

項 

目 

二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所教學評鑑制度之執行尚

未完全落實，有待改進。(第 3

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2 點) 

 

【共同部分】 

宜落實校定系所教學評鑑制

度，並強化協助教師教學專業

成長之機制。(第 3 頁，建議

事項第 2 點) 

 

本所教學評鑑乃依本校教學評量機制相關規定

辦理，每學期由教務處實施教學意見反映調

查，調查內容涵蓋整體教學評估、專業評估、

學生自評與其他建議等部份，藉由期末課程教

學意見調查結果，作為教師教學評鑑之依據，

且該意見調查結果亦會通知授課教師與系所主

管，作為本所教師修正教學內涵之參考，同時，

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與教師評鑑辦法均將課程調

查結果作為教學評鑑之採計指標，也有效激勵

本所教師積極且創新教學。 

附件 2-1 本校教學評量意

見反映問卷 

  

附件 2-2 98 學年度-100 學

年度第 1 學期課程意見調

查統計總平均表 

項 

目 

三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所目前專任教師雖有 5

位，其中，1 位教師為非長期

聘任之客座教授，另教師 1

本所專任教師每星期皆安排 5 小時諮詢時間，

以提供學生諮詢服務，且亦接受學生彈性預約

時間，其目的在於能於課堂學習之外，盡量多

給學生論文指導、課業諮詢等時間，即使於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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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兼教務長、院長，能給予研

究生論文指導的時間有限。

(第 5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1 點)

師繁忙公務，皆能盡量安排時間指導學生。且

本所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已新聘一名專任教

師，並擬於下學期再聘任一名專任教師，期望

透過專任教師的增聘，改善本所教師工作量繁

重之問題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所自我評鑑報告表 4-2-1 與

待釐清問題回覆說明中，專任

教師的專業服務表現仍有加

強的空間。(第 7 頁，待改善

事項第 3 點) 

 

【共同部分】 

宜鼓勵教師於課餘或從事學

術研究之餘，多參與專業服

務，以回饋社會提升該所之能

見度。(第 8 頁，建議事項第 3

點) 

 

本所教師於教學、研究、行政工作之餘，皆積

極參與社會專業服務，包括各縣市政府審查案

之委員、研討會評論、音樂比賽評審、學術團

體委員或幹部等，透過專業服務表現提升本所

校外能見度，並回饋社會。 

附件 4-1 本所專任教師專

業服務一覽表 

項 

目 

四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過去學生論文題目多集中與

「傳統樂器」相關，該所取消

演奏組後情況雖有改善，但以

樂器為論文主題所占比率仍

高。(第 7 頁，待改善事項第 4

點) 

1. 本所雖於 98 學年度取消演奏組招生，然於

98 學年度前入學之演奏組學生仍於這幾年

陸續畢業，其論文主題多與樂器演奏或曲目

分析相關，目前本所演奏組學生仍有 8 人未

畢業。 

2. 本所樂器學組 (於 98 學年度由「樂器製作

及科學組」改制而成)之論文主題亦與樂器

附件 4-2 本所碩士班 98 學

年度~100學年度歷屆學生

碩士論文 

 

附件 4-3 本所在職專班 98

學年度~100學年度歷屆學

生碩士論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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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樂器學相關，而樂器學組乃本所辦學特色

之一，因此本所碩士班學生以樂器相關為論

文主題者，必然佔有相當之比例。 

3. 反觀本所碩士在職專班，學生論文主題以樂

器為主之比率極低，完全符合本所碩士在職

專班「以理論為主，結合實務」之走向。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學位論文之口試委員宜同時

包括校內和校外委員兩者，藉

彼此之交流，提供不同的看法

以利論文品質之提升。(第 8

頁，建議事項第 5 點) 

 

關於學位論文口試委員之聘任，乃依教育部相

關規定辦理，且南部音樂學相關教授不多，學

生在邀請校外委員過程中，常發生委員時間衝

突之情況，因此口試委員為校內委員之情形較

多。但本所仍會視學生論文主題，酌以邀請外

系(所)或外校委員來擔任口試委員，例如校內

部分，本所曾邀請國樂系及應音系教師擔任委

員；在校外部分，本所亦常邀請高雄師範大學、

南華大學、台南教育大學、屏東教育大學、成

功大學、交通大學、政治大學、中央研究院等

教師或研究員，至本所擔任口試委員，並未因

此影響論文品質之情事。然委員之建議確實有

參考價值，本所擬於所務會議中討論。 

 

項 

目 

五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碩士在職專班則只需通過外

語審核與參與校內外研討會

時數 36 小時。所有碩士生通

過第一階段後，使可取得學位

考試資格，並進入第二階段的

學位考試。(第 8 頁，現況描

本所對碩士班與在職專班皆設立兩階段的評估

制度，其中在第一階段的部分，碩士在職專班

生無須經過外語審核資格，但須參與校內外研

討會時數 36 小時及通過論文計畫口試，始能取

得學位考試資格。 

附件 5-1 本所碩士在職專

班學生課程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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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與特色第 9 行) 

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 要求修正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宜盡速成立所學會，結合所學

會及該校已建立之機制，有效

蒐集意見。(第 9 頁，建議事

項第 1 點) 

本所碩士班所學會於 93 學年度即已成立，碩士

在職專班所學會則成立於 95 學年度，兩所學會

負責建立直屬學長姐制度、辦理演講與團康等

活動，近年亦透過臉書社團之成立，逐漸聯絡

畢業學長姐之動向。 

 

（本表如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列） 

 


